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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-2023  

 

 

各学院、中心： 

为规范考试管理，做好考试各项工作，确保 2022-2023 学年

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试时间 

1.期末考试集中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9 日至 30 日。课程

考试时段为 : 

08:00-10:00 第一批  2020 级；  

10:30-12:30 第二批  2022 级; 

14:30-16:30 第三批  2021 级；  

17:00-19:00 第四批  学院自行安排。  

各年级考试时间原则上按此进行，时段内考试与重修等

考试不冲突的，可安排其它考试。  

2.6 月 22 日至 24 日端午节假期不安排考试。6 月 25 日正常

安排考试。 

3.每个年级考试每天不超过两场。 

4.高职学生考试由各学院自行安排。 

二、工作安排 

1.各学院（中心）根据考试总体工作安排，做好考场编排、

监考安排、试卷印制、考试组织等工作。考试采用结课即考，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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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期末考试安排中应包括本学期所有应考科目。 

2.各学院（中心）结合《2022-2023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通识教

育（公共必修）课程考试安排》（附件 1）编排本单位期末考试

安排。6 月 6 日前，将《XX 学院期末考试工作安排》《2022-2023

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资格审查表》(附件 2)报教务处审查汇总。

审查结束前不得将考试安排提前公布。 

3.采取卷面考试的，考试前 3 天，命题教师将印制封装好的

试卷交各学院（中心）入库。 

4.采取非卷面考核的，各学院（中心）应合理分配作业、作

品提交时间，减轻学生集中考试压力。原则上提交时间不早于 6

月 25 日，不晚于 6 月 30 日。采取卷面考试的，科目考试结束 3

日内完成试卷评阅、成绩登录和送审工作。 

5.所有课程考试结束后，各学院（中心）按照考试归档要求

整理归档试卷资料。做到资料齐全、排列有序、便于查阅。 

三、重点工作与要求 

（一）开好考前“三会”。各学院（中心）应进一步提高对

考试工作的认识，加强期末考试的组织与管理。成立考试工作领

导小组，院领导牵头，亲自部署，召开考试工作布置会、考务培

训会、学生诚信考试动员会，确保考试工作严肃认真、规范有序

开展。 

（二）科学命制试题。教师要严格按照《西京学院课程考试

命题审题规范》《西京学院本科课程多元化考核管理办法》等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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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要求进行命题，加强重点、难点和应知应会知识点的考核，落

实“两性一度”的要求，规范多元化考试科目命题，提高多元化

考核效能。 

（三）严格试卷保密印制。严格执行《西京学院试卷印制保

密管理规定》。各学院（中心）要协助教师联系试卷印制单位，

确定印制时间，切实服务教师。试卷印制、装订、分装过程中，

命题教师必须全程在场监督，确实无法到场监督的，可委托课程

组或教研室教师到场监督，确保试题安全。 

（四）细致做好试卷评阅。阅卷教师要加强责任心，确保试

卷评阅和成绩准确无误，坚决杜绝加分错误、评阅错误等情况发

生。各学院（中心）要组织试卷复查，严把评阅关。 

（五）认真开展试卷分析。学院（中心）、教研室、任课教

师要从不同维度分别分析班级试卷、成绩情况，认真反思本学期

教学情况，并形成分析报告，不断改善教学效果。教研室要以课

程为单位，形成课程成绩分析，并填写《西京学院期末考试课程

成绩分析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后报教务处。 

（六）规范做好试卷归档。按照归档要求分别做好多元化考

核、试卷考试等考核材料归档。做到资料齐全，排列有序，便于

查阅。 

四、其它 

期末考试期间，教务处设立考试违纪违规监督岗，受理师生

有关举报与投诉。 



 4 

监督岗联系人：王蓉        电话：85628670 

考试工作联系人：王策      内线：6896 

 

附件： 

1.2022-2023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通识教育（公共必修）课程 

考试安排 

2.2022-2023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资格审查表 

3.西京学院期末考试课程成绩分析汇总表 

 

 

 

教务处 

2023 年 5 月 31 日 


